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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规定》的通知 
京建施[2006]669号 

各区县建委、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了保证工程建设事故及时报告和顺利调查，维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现将《北京市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认定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你们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附件：北京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认定若干规定 

                                                          二ОО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建设工程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认定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保证建设工程的生产安全事故能够及时、准确地进行调查处理，根据《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条例》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建设工程新建、扩建、改建和工程拆除等活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责任认定，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对现场的安全生产实施统一管理；分包单位应负责分包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并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 
　　建设单位直接发包工程的施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该施工单位负责。总承包单位对该分包工程收取管理费用的应承担管理责任；总承包单位不收取管理费用的，建设单位应承担管理责任。 
　　第四条　总承包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应分别编制各自承包工程部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专项方案，有保证施工安全的技术措施，并分别对由于安全技术措施不完善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负责。总承包单位还应对专业分包单位的专项方案进行审核把关，必要时需组织专家论证，因专业分包单位的专项方案或专家论证方案安全技术措施不完善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总承包单位应负相应责任。 
　　第五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建设单位负相应责任： 
　　（一）工程没有领取施工许可证擅自施工； 
　　（二）建设单位违章指挥； 
　　（三）提出压缩合同约定工期等不符合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 
　　（四）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单位施工； 
　　（五）施工前未按要求向承包方提供与工程施工作业有关的资料，致使承包方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第六条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工程总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负主要责任： 
　　（一）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或无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单位； 
　　（二）违法分包或转包工程； 
　　（三）分包的劳务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四）施工前未按要求向分包单位提供与分包工程施工作业有关的资料，致使分包单位未采取相应的安全技术措施； 
　　（五）总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六）总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未按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组织施工； 
　　（七）总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提供不合格的施工机械、机具或劳动防护用品； 
　　（八）总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特种作业； 
　　（九）总承包单位或专业分包单位管理的作业点安全防护存在缺陷。 
　　第七条　监理单位未依法履行下列监理职责，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应负相应监理责任： 
　　（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认真审查； 
　　（二）未对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和项目经理、项目技术负责人资格进行审查； 
　　（三）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暂时停止施工； 
　　（四）施工单位对安全隐患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时，未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五）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 
　　第八条　 同一施工现场使用2台以上塔吊的，总承包单位应编制群塔作业方案，并承担相应责任。因群塔作业方案不符合要求而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总承包单位负主要责任。 
　　相邻工地的相邻塔吊应当按规定立塔，后立塔的施工现场总承包单位应确保塔吊之间的安全距离。因安全距离不符合标准而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后立塔的总包单位负主要责任。 
　　由于违章指挥、违章操作导致塔吊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违章指挥、违章操作人员所在单位负主要责任。 
　　第九条　 作业人员任意拆改施工安全防护设施，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由拆改防护设施人员的单位负主要责任。 
　　第十条　施工现场由于特殊原因需要进行交叉作业的，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由于交叉作业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下列不同情况，由有关单位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施工单位与施工现场其他施工单位有交叉作业时，建设单位未负责协调、组织制定和落实方案的，由建设单位承担管理责任。 
　　（二）实行工程总承包的，总包单位未负责协调、组织制定和落实方案的，由总包单位承担管理责任。 
　　（三）分包单位不服从建设单位或总包单位管理的，分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一条　由于前期施工质量缺陷或隐患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前期施工的单位负主要责任。 
　　第十二条　租赁使用的塔吊等大型机械设备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承租方负主要责任： 　　（一）未与租赁单位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二）强令指挥机械设备操作人员违章作业； 
　　（三）承租不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要求的大型机械设备； 
　　（四）使用没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起重设备安装、拆卸； 
　　（五）承租单位配备的操作、指挥人员误操作或使用没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上岗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第十三条　 租赁使用的塔吊等大型机械设备在施工时，由于租赁单位（出租方）配备的操作、指挥人员误操作或使用没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人员上岗以及租赁设备本身的机械原因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由租赁单位（出租方）负主要责任。 
　　第十四条　事故发生后伪造事故现场、故意拖延或隐瞒不报，致使事故现场被破坏或事故原因难以查清的，由有关责任单位和 责任者承担主要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未认定的其它责任，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认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2006年09月01日起执行


